部门职责

湘阴县招商局

	序号
	主要职责
	具体工作事项
	备注

	1
	编制招商引资工作计划，确定工作目标
	贯彻实施国家和省、市对外贸易，经济合作和外商投资的方针政策、规章制度、改革方案和外经贸、招商管理办法。
	

	
	
	统一管理全县对外经济和招商工作，拟定全县外经贸和招商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、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。
	

	2
	负责项目库的建设和管理，以及各类招商活动的组织和协调
	负责组织收集、筛选、整理、编印全县直接利用外资项目，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，统一对外发布招商项目，并指导全县大型招商引资活动。
	

	3
	负责为县内进出口企业代办各类手续、协调各种问题
	负责县内申请进出口经营权企业的审核、呈报；负责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更名与扩大经营范围，负责申请使用中央、省对外贸易发展基金、出口退税、出口创汇贴息、进出口商品配额的审核、呈报；负责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年审。
	

	
	
	负责全县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；对全县对外承包工程、对外劳务合作、接受国际援助、境外投资办企业等项目办理审核、呈报和实施监督管理；对县内申请对外劳务合作，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企业办理审核、呈报。
	

	
	
	负责全县利用外资和三资企业的统计及其信息发布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；负责外经、外贸、对外合作信息化工作。
	

	
	
	负责县外商投资企业中产品出口企业、先进技术企业确认的审核、呈报；督促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、章程情况，接受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并协调处理。
	

	4
	组织协调经贸活动、负责县外资企业的贸易服务和指导工作；
	负责全县出国（境）举办招商和办展等经贸活动的确认；负责全县对外经贸系统出国人员的审核，负责外国企业及港、澳、台企业在湘常驻代表机构和贸易机构设立、延期、变更的审核、呈报。
	

	5
	
	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	


